
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

修訂項目表

異動別 貨品號列 貨    名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of Goods                  
原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原       列

輸出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出規定

刪除 9028.20.00.00-6 供應或生產液體用之計量器，包括校正器

增列 9028.20.00.10-4 水量計，口徑在１３　ｍｍ或以上但不超過４０　ｍｍ

者

增列 9028.20.00.90-7 其他供應或生產液體用之計量器，包括校正器

輸入規定代號

(空白) 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輸出規定代號

(空白) 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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